




 青审批环准许〔2025〕12号 

青龙满族自治县行政审批局
关于《焱阳液化石油气灌瓶站项目》的        批  复

青龙满族自治县焱阳燃气销售有限公司：
你单位所报《焱阳液化石油气灌瓶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申报材料已收悉。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专家意见，结合项目环境影响特点和公示反馈等方面情况，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内容及总体要求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双山子镇沟口子村，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119°11′2.957″，北纬40°19′54.507″。该项目占地面积14046.76平方米，气站总储存规模为520立方米，安装100立方米液化石油气储罐5台，20立方米残液罐1台，压缩机2台，烃泵2台，充装设备1套，办公用房占地面积198平方米，储罐区占地面积848平方米，灌装厂房占地面积236平方米，卸车场占地面积499平方米，公辅用房占地面积176平方米，消防水池占地面积276平方米，事故水池占地面积364平方米，库房占地面积120平方米，地磅占地面积60平方米，门卫室占地面积9平方米。该项目总投资：1000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1000万元，项目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为100%。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批复编号：青审批投资备〔2025〕647号，项目建设符合“三线一单”要求。该项目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减缓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工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要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治污设施正常运行，各种污染物达标排放，确保满足相关要求，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减少施工对环境的影响；
1、废气。施工期废气主要有土地开挖、回填、建材运输露天堆放、装卸产生的废气。施工期场地扬尘排放执行河北省地方标准《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13/2934-2019）中表1扬尘排放浓度限值。
2、废水。施工期废水主要产生于工程养护及车辆轮胎的冲洗及生活污水，废水中主要污染物经收集沉淀后回用于工程养护、喷洒施工场地和道路抑尘等，不得外排，生活污水为盥洗废水，就地泼洒抑尘。
3、噪声。施工期噪声主要为吊车、运输车辆等机械噪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进度，建筑施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相关标准：昼间≤70dB(A)，夜间≤55dB(A)。
4、固体废物。施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源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清理现场杂物及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等。生活垃圾要集中收集委托环卫部门处置，建筑垃圾须依法依规处置。
此外，应按照《报告表》要求加强施工机械、车辆保养及养护，采用低排放的设备减少尾气排放；采用苫盖等措施，并合理规划运输路线、运输时段，减少施工期对周边大气环境的影响。
（二）加强运营期环境管理，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满足相关要求；
1、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卸料、残液回收、充装过程逸出废气。需通过采用压力储罐、加强维护保养和设备管理，各连接处做好泄漏防护措施，充装置换时管道、阀门间的密闭性良好，加强通风，规范操作等有效措施防止废气泄露，需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2 相关限值要求，    管道设备安装后，都必须进行气密性检验。检验合格后才能投入使用；为防止液化石油气泄漏而不被察觉，从而导致安全事故，项目产生的臭气浓度必须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二级新改扩建标准要求。
2、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职工生活用水，生活污水排入旱厕，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掏，不得外排。  
3、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压缩机、烃泵等设备噪声。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相关标准要求。
4、严格落实固体废物防治措施。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危险废物主要为液化石油气残液、废润滑油及废油桶，液化石油气残液需贮存于1座20m³残液罐内，废润滑油及废油桶贮存于一间5㎡危险废物暂存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运输并处置。危废间建设污染防治措施需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5、认真落实《报告表》中其他环境管理要求。
三、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制订完善的环境管理、风险管理措施、设施配备齐全，加强相关人员培训。加强风险源管控，严格落实《报告表》中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有效防范和应对环境风险。
四、认真落实《报告表》中规定的污染防治措施及清洁生产措施，项目实施后，企业如需办理排污许可的，按照国家排污许可有关管理规定及时办理排污许可证。
五、本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污染物排放量需遵照河北省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确认书批量执行，如有新增污染物排放量须经生态环境部门重新审批。项目竣工后，按规定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设计和施工变化造成工程性质、规模、工艺、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在调整前重新报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工程自批复之日起五年后方决定开工建设的，需将环评文件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你单位在接到本批复后的10个工作日内，须将环评报告表及其批复送至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青龙县分局等相关部门备案，日常监督管理由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青龙县分局负责。建设单位须定期向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青龙县分局报告“三同时”完成情况。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青龙满族自治县行政审批局
                                 2025年11月10日
